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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公司负责人殷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浩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伟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每 10 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年度分配预案 6.00 0 0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温茜 

联系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 18 号 

电话 010-67881088 

传真 010-67877439 

董秘邮箱 wenqian@sunho.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sunho.com.cn/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 18 号 

邮政编码 100176 

公司邮箱 wenqian@sunho.com.cn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从事高端药物制剂研发产业化服务的创新型企业。专注于特色和高端药物制剂的研发，

以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为基础，构建GMP条件下的技术平台，通过技术平台开展药品制造以及CMC/CMO

的一体化服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复方消化酶胶囊、醋酸奥曲肽（小水针和粉针）、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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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酸注射液、甲钴胺片、氯雷他定片等；同时，公司充分利用MAH制度带来的良好机遇，对外开展

CMC/CMO服务，为药品研发机构、初创的医药企业、大型医药企业等提供专业化服务。公司收入主要

是药品的销售收入和CMC/CMO服务收入。公司拥有完整的销售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药品销售业务，

用服务型销售理念开拓市场。公司的客户类型无变化，主要客户是医药流通企业；公司提供CMC/CMO

的服务时，采用受托技术服务合同模式。 

（一）药品销售模式 

公司药品销售模式分为直销模式及经销模式，其中以经销模式为主。 

1.直销模式 

直销模式是指公司直接将产品推广、销售给医疗机构、药店等终端客户。 

2.经销模式 

公司药品销售采用行业内通行的经销模式，即公司向具有药品经营许可的医药配送公司实行买断式

销售，再由医药配送公司销售至医疗机构及零售终端。 

（二）CMC/CMO业务模式 

公司与上市许可持有人（MAH）签订受托产品技术服务合同，客户作为产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

公司进行药物研发阶段各批次样品的生产或该产品获得生产批件并成功上市后商业产品的生产，公司配

合客户开展并完成药品的注册申报工作。在协议产品获得生产批件前，公司按批次向客户收取加工费、

试验费等费用，在获得生产批件后，公司将按照客户的订单组织生产并供货，按订单收取加工费。 

  

公司CMC/CMO业务模式流程图 

公司采取生产计划与生产进度的控制（PMC）管理模式，建立了物料供应商审计制度，每年由质量



4 

 

部门牵头进行质量审计，建立合格供应商档案。公司由生产管理总部采购组统一向国内厂商和经销商采

购原材料，每年末对关键的原辅料及包装材料进行市场询价，根据市场价格制定公司下年度采购单价，

对公司用量大且品种稳定的物料签订全年采购协议。每月底生产部根据整体生产计划及库存情况，确定

最佳采购和储存批量，拟订采购品种、数量，统一编制采购计划。采购员根据分解落实后的采购计划，

在已确定供应商范围内进行采购。公司根据自身实际产销能力确定每种原材料及辅料的最低库存预警

线，该预警库存可保证公司一定时间内的正常生产。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增减比例% 2023 年末 

资产总计 1,972,696,066.42 1,846,313,881.39 6.85% 1,799,788,13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53,511,896.17 1,538,268,968.87 7.49% 1,480,163,43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13.25 12.58 5.33% 12.0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95% 21.35% - 13.53% 

资产负债率%（合并） 16.18% 16.68% - 17.64% 

  2025 年 2024 年 增减比例% 2023 年 

营业收入 650,139,997.82 648,042,134.12 0.32% 721,995,87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3,044,799.11 82,882,732.47 24.33% 92,723,54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93,832,768.20 92,390,810.67 1.56% 73,786,58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4,224,006.62 82,998,852.67 109.91% 143,794,081.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计算） 

6.49% 5.49% - 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依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5.91% 6.12% - 5.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68 23.53% 0.84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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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21,417,900 99.29% 2,091,780 123,509,680 98.9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2,684,326 34.91% - 42,684,326 34.19% 

      董事、高管 4,500 0.00% 274,500 279,000 0.22% 

      核心员工 302,650 0.25% 1,040,810 1,343,460 1.08%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870,300 0.71% 452,300 1,322,600 1.0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00% - 0 0.00% 

      董事、高管 55,500 0.05% 805,500 861,000 0.69% 

      核心员工 814,800 0.67% -353,200 461,600 0.37% 

     总股本 122,288,200 - 2,544,080 124,832,28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945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殷岚、于继忠担任公司董事，同时是公司核心员工，其所持股份计入在“董事、高

管”中，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心员工”中重复计算。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北 京 康

瑞 华 泰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684,326 0 42,684,326 34.19% 0 42,684,326 

2 北 京 双

鹭 药 业

股 份 有

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7,913,036 0 7,913,036 6.34% 0 7,913,036 

3 北 京 嘉

宇 康 明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635,586 -56,686 2,578,900 2.07% 0 2,578,900 

4 朱涛 境内自

然人 

1,721,386 336,173 2,057,559 1.65% 0 2,057,559 

5 北 京 众

和 臻 诚

投 资 中

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00,000 0 1,500,000 1.20% 0 1,500,000 

6 朱旻 境内自

然人 

1,250,000 -20,000 1,230,000 0.99% 0 1,230,000 

7 陈秀芬 境内自

然人 

0 960,048 960,048 0.77% 0 960,048 

8 上 海 虎 境内非 1,382,961 -459,001 923,960 0.74% 0 923,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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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 康 民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有限

合伙） 

国有法

人 

9 开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国有法

人 

711,181 82,100 793,281 0.64% 0 793,281 

10 梁艳刚 境内自

然人 

0 780,348 780,348 0.63% 0 780,348 

合计 - 59,798,476 1,622,982 61,421,458 49.22% 0 61,421,458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北京康瑞华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嘉宇康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温茜董事持有北京康瑞华泰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5.71%的股权，温茜女士配偶的母亲侯藤为股东北京嘉宇康明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前十名股东间未发现关联关系。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 北京康瑞华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2,684,326 

2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913,036 

3 北京嘉宇康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578,900 

4 朱涛 2,057,559 

5 北京众和臻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00,000 

6 朱旻 1,230,000 

7 陈秀芬 960,048 

8 上海虎铂康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23,960 

9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3,281 

10 梁艳刚 780,348 

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两者间的关系。北京康瑞华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嘉宇康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温茜董事持有

北京康瑞华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5.71%的股权，温茜女士配偶的母亲侯藤为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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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宇康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前十名股东间未发现关联关系。 

 

2.5 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康瑞华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殷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66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03月1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7725917447 

公司控股股东康瑞华泰的经营范围为：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互联网、医药、化工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康瑞华泰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股权管理，不从事与公司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除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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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康瑞华泰不存在其它控股或参股公司，因此，本公司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无变动。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9 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类

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银行存款 货币资金 冻结 4,000,000.00 0.20% 作为被告，诉讼保全。 

银行存款 货币资金 冻结 16,389,804.85 0.83% 公司按照协议冻结 

银行存款 货币资金 质押 2,684,240.00 0.14%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银行存款 货币资金 质押 11,622,164.89 0.59% 信用证保证金 

银行存款 货币资金 质押 9,220,027.40 0.47%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总计 - - 43,916,237.14 2.23%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冻结资金金额占公司经审计的 2025 年期末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03%、1.23%；占比较小，

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公司已委托专业律师积极应对，以便尽快解除上述银行账户中货币资金的冻结状态，并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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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注该事项进展及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对定期存单进行质押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且占公司总资产比例较小，

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